佛冈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规定
专家论证会专家评审意见

2026年1月16日，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在佛冈县人民中心东楼207会议室组织召开了“佛冈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规定专家论证会”。参加会议的有石角镇人民政府、佛冈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清远市生态环境局佛冈分局、佛冈县环卫所等部门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共13人。参会专家、代表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对《佛冈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：《管理规定》）的合法性、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等进行了研究论证，并形成评审意见如下：
1、 合法性
《管理规定》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7号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）、《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（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）、《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（粤价〔2002〕384号）、《省物价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粤价〔2013〕112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5号）、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》（粤发改规〔2024〕3号）等文件规定。
二、必要性
根据《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《省物价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》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2013年佛冈县制定的“县城环境卫生服务收费”和“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”执行至今已达12年，依据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最新政策要求及城市文明建设需要，上述两项收费需要合并为一项收费“佛冈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费”，同时，相关收费计算方式、管理行为需要作进一步规范和优化，实现执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。因此，制定《管理规定》具有必要性。
三、可行性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《管理规定》已依法履行成本监审、听取社会意见、价格听证、风险评估等程序。《管理规定》规定的收费标准与原来收费标准保持一致，未增加居民和非居民的负担。因此，《管理规定》的内容具有可行性。
四、科学性
《管理规定》能够充分考虑佛冈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，居民、非居民承受能力，以及结合成本监审意见而制定，收费标准以成本监审为依据，具有客观性，因此，制定《管理规定》具有科学性。
五、总体评价
[bookmark: _GoBack]《管理规定》中的管理事项和收费标准设置合理，符合佛冈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，该《管理规定》履行了成本监审、听取社会意见、听证会等程序，制定《管理规定》程序合法合规。
六、评审结论
本专家组原则同意《管理规定》。
七、意见和建议
1.进一步修改完善《成本监审报告》；
2.进一步修改完善《管理规定》；
3.相关职能部门、供水企业做好前期宣传、舆论引导、舆情管控和收费公示等工作。

专家组组长（签名）：陈国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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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6日
 (
第 
1
 页 共 
3
 页
)
